
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 

 112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 會議紀錄  

 

壹、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2年 8月 29日(二) 11時 10分 

貳、地    點：日新樓會議室 

參、主席報告 

  一、宣布會議開始應出席人數 22人(含教師會會長)，家長會會長線上與會 

，實際出席人數 17人(含教師會會長)，會議開始。 

  二、感謝各位校務委員、線上家長會長、現場三位家長與會，經營一個學校 

要能穩定的成長，需要家長、老師、行政三方面的配合，共識的是為學 

生營造一個好的學習環境和好的學習品質，任何一場會議議題皆經各處 

室行政同仁們事前規畫思量、溝通、協調才能在會議討論時順利完成。 

1.配合國民教育法修正第 19條第 2項增訂學校應邀請學生列席校務會議 

，藉本次校務會議增修至校務會議辦法中，由六年級各班推薦 1位為代 

表列席會議，可不出席，也無表決表權。 

2.本校榮獲 111學年交通安全訪視特優，感謝學務處、憶文老師與全校老 

   師的努力；另優質學校課程發展頒獎，於 9/16頒獎典禮由學校行政團 

隊代表出席領獎。 

3.地坪改善工程如期完工，謝謝兩任總務主任的規畫，幼兒園 2歲專班、 

2～6歲幼兒遊戲場也建置完成，感謝幼兒園黃顯智主任及同仁的辛勞， 

使用上如有需改善的部份，請洽總務處將於驗收時請廠商改善。 

社區跟學校學間互動也越緊密，由校園開放期間校園垃圾量減少即可見 

，感謝社區運動的居民基於共好的愛心，協助撿拾清潔操場環境。 

4.學校近年已校際交流東澳、南澳國小希望學生透過交流擴大文化認同， 

十月安排帶學生至日本國際交流，這是教育局的政策計畫，已經著手開 

始訓練學生，可實際進入日本校園參與學習，拓展學生國際視野。 

肆、上次會議決議執行報告：無 

伍、提案討論： 



案 由 一：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遺失物招領管理要點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: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年 5月 12日北市教中字第 1123041028 

     號函辦理。【提案單位：學處務處】 

  決   議：決議前清查人數在場人數 17人，表決結果：同意票 17人、 

             不同意票 0人、無意見 0人，照案通過。 

    案 由 二：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班級冷氣使用收費及管理維護實 

          施要點修正 

說    明：學生冷氣使用費改由預算內編列支應，配合修正本要點，刪 

除收費與退費規定，俟後無須每年修正。【提案單位：總務處】 

決   議：決議前清查人數在場人數 17人，表決結果：同意票 17人、 

         不同意票 0人、無意見 0人，照案通過。 

案 由 三：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修正 

說    明：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年8月23日北市教中字第 1123075537 

 號函示，配合國民教育法修正第 19條第 2項增訂學校應邀請 

 學生列席校務會議，由六年級各班推薦 1位為代表。 

 【提案單位：總務處】 

決   議：決議前清查人數在場人數 17人，表決結果：同意票 17人、 

         不同意票 0人、無意見 0人，照案通過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柒、散    會：12時 0分 


